2 /% = ’H;}[ﬂ"l 5 = [ EN i = /‘L
%_ f } J
].].3l )i‘;! 5‘ L;L;lzo %}L»

StF ' EpE

;?}'; %E, mé}/*H: B 13 }3)’1177\"}’5 LA

2R 14 A
PRI A AR KRR
3 5 X EEF
PAE ARG REAEAEE S AR ARII4EL00 27
-+
1=

S 4 0 2] e T

R 2w B Bes v o
FoErd R
TFzmd
- ~ R A5k
(a2 p ARIIIE3Y 4p A F 5w R4 ML 51 £ R
i+ (T%a_ﬁ—l‘}'xi> » T & R A ‘a‘_lr}‘bﬁ‘?ﬁ"gf Z-;ja:?ﬁjﬁ
Pae™ @ D2 111E37 4p 3 K2 XPB05GR2 L & 5 X
PCOGiiz ) » iz p#p 2111272 6p > £apard ¥ (™
Pa> 535,500~ © @it 2+ 111#3% 4p 3 F 418 XPBO§ (4
24 5XPC0O8) > iz pHpsl11&T7Y 6B > 4 %8588, 000
Ao Q£ 20111237 8p R XPBOT > i p & 5111
&£T%5p » £37588, 000~ 0@1114&58 13 P % BEZ50E &
K YEh B & B S AR AIERAE S A p B 111728
KA &481,900%  ®1114#5 9 270 3k pEZihE 4
K YEh B & B AERAIERAE S A p B 11T 28
KA A4792,400% - ®111#67 28p skpishdn (5 - 1

%— 7



% -o14) 2 PpHLIIIEZY 10P - | 4% £ %7354,
3757~ o DI11E6" 20p FpEaT4E » 2 [ p H112#27 17
P B 348065, 110~ - @111#77 14p $pEE & (5 %
1142) > R PHEILETY 28p > WA £ 49,450~ -
@111#8" 8p XPCO3Azs £ » aig p ¥ 511128 9p >
£478,400~ - ADI11#87 250 XPAOA & iy sd 4 i > ‘i
PEPS111#87 26 » £%86,300~ - ADI11#97 2p $xp
(x4 1) 2 pPI11#£107 28P > 3k 4%%?51 03
07~ - @111#9% 19p AT H= ($7114) > 2 h ol
11#107 28p » B4 4477, 175~ - @111#97% 26 p Fp
M (%= ~2 ~~3148) > 2 hpPHIILIELL? 23P > |
£ £737106,680~ c ¥ pA o it TR FE
?‘ﬁtrvp'ﬁg‘;ﬁ—é’?' bAx o

En gz dadis T 21202 5 7 2E3120p -2
1P 2 @ FAARE=R" fa (e ikp RIRH 15 - 1 0F
p) &2 10p 3 AEHAR | > P REEE ABAP 2 H
HHsui@OI12#32 10p @112#3% 10p @112 3% 10
P@I12#1710p ®112#17 10p ®112227 10p D112&7T
T10p @®112&17 10p @112227 10p @112£27 10p @11
2#47 10p @112&47 10p @112&57 10p ° |24k 23§ 3
W EE U TS zz,y MAME B FHFERLELETRE

pracz gyt £353,064,320~ % s = ran 2 1A e
(= )?T'ﬁt TR ‘éﬁﬁp Lh=2 oA A - SEl25% 11 -
TLHERPHCEAGERERE 0 RE T R P B o BELT

SR FH sfo:;fr;'z i %‘r; R TR AET Y By

T o0p e R
"7“’*‘" ® ‘H‘ﬁﬁ”w N TR
ERS UER o TARZ BV RAKRERY £ FPBEL
ﬂf@’ﬁ£$®$L¢ﬁlﬁﬂd’¢4;ﬁ%ﬁ,&\
K r'*fs'\z%_

FP AR B H R 3,064,320 ¢ & A AR 2

s
I
m



I - EFn gy d 2 f - ERLFEREF Faz L
B3 T oo

S~ ARE R

CE 2 ERG e R IR E I G REB2FF > R
ER VR | ) % LR Ep REGRLE Y EFG Y
B Sder i 0 RE R A &A1, 767, 335

H?ﬁﬁéﬁﬁiﬁ%iﬁwﬂﬁﬁﬁﬁﬁkf:

(1)XPCO5 g 284 » FRPEE »T 22 2 P ¥ 5 111&5% 16
Po@Lph P S1ILETY 6P > G851P » 48 F a0 5 &
P& 3535, 500x1%x51 p =273, 105~ -

(@XPCO8aig 3/ A » 4R pEH “T 22 L P A 111£57 16
PoRmLfip R I1ET26p » @51 p » S8 FK 5
B & 27588, 000x1%x51 p =299, 880 =~ -

(DXPBOT i #R A » 4 pH »r %2 2 fp# 5 111#57 16
Pofgmep palllE#T25p > 4850p » 48 &ax s &
P& 27588, 000x1%x50 P =294, 000~ -

Dk FELphiE £ dh 302 > [ 3£ 9710,500~ » R pE 21 2
22 p#EI1ES220p - R P A111ET728p >
WH69P > WwH Ik s £ ER10, 500x1%%x69 P =7, 245
oo FRPEYEREF &R HIRA 0 B A £ 9E25, 200 0 FRPEH 47
T2 f pHIIIELS? 24P » R 2 h P 2 111#77 28
P p65p - WA & £ 7R25, 200x19%x65 P =16,
3807~ o FrPEARFR A FRAFINL > b A £ 3746, 200~ > AR
Ei“r]a’\*}n P SIII#6224p » 22 p P 2111#T
T28p o GHP34P o W T AR G R4 4746, 200x1 %6x34 P
=15,708 % -

Ok ELihiE £330 A > [ i £ 921,000~ » fREE 2T 2
2 2P e111#672p » FELE P A1I1&ET? 28p »
WHO6P > WA s £ FR2], 000x1%x56 B =11, 760
oo FRPEYSEFE &R HINA 0 b A £ 9E25, 200 0 FRPEH 47

b
i
mj



NRZAEPHRILEG TP - F%2p P 2111#77 28
P51 p 'ﬁﬂﬂﬂjﬁéﬁéﬁi$%ﬁz5 200x1%x51 p =12,
8527 o 4 pRAEHT I ALAFINA > B A £ §E46, 2005 0 FRpE
B a2 R F P W s1114£6° 307 e LR R ILET

280 > H28p o AR 5 R4 FR46, 200x1 %x28 F
=12,936~ -

@%E?—i%’zﬂn (%-2
o FRMH T T2

5111872 10p » X p o

@ P E AT 204 0 [ 2 & 4065, 110~ » FphE #1522 2
P Rl11#12220p - F%2h P 2112827 17p » &
590 o T B £ 2565, 110x1%x59 p =333, 415
= (;._,J‘j‘r‘);%_;_r )\>

@iz 7 (o %4 142) %4 FAHEH9,450~

ME T2 P E111#82 260 > 72 fp 5111
E7%28p ’ﬁi#\‘é‘ﬁﬂ o

OXPCO3Azs £ g A » Xz g p ¥ 5111287 12p - F
M2 S P ﬁF111ﬁ8— 9p > I RGH o

ADXPAO4 &~ jidig i A iz 300 » 2 Wiz p g 5 11187 26
Pofmagphlll&82 260 > & KA o

AD$x P+ ﬁi(‘a’i{ TAR) A RHE T T2 R p P11
#£10° 30 > f#£%751,030~ > F 52 p 5111#107 28
poowH25p o W F S £ $E51, 030x19%x25p =12,
87~ (M Tw,T ») o

DHFMT R (F73142) 34 > HEET T2 p#ll
1#10% 19p » (3 &% 77,175~ » %2 p 5111&10°
28P  WHPIP o AP A A AT, 1T5x1%x9p =6, 9
46 o

@ pmlds (%= 7 ~ ~142) > FHESTGT2 20 P
BI1&11725p > F 4 £%106,680~ > F=2 b p 5111
#1172 23p » T A o

A2~ 1 4%) ¥4 0 b A& FE354, 375

¥ =
LEPHE11£8730p - B2 P
A4
i &



i

=

D
]

M F ARG 5 1,296, 980~ 0 gae g @ AR 0 R
+EG R Ak miz g 51,767,335~ o

AGE AL RT SR L R 2 BRAESEY £56, 161,350~
% xR B L 2 w0 d BILIER €373 533503
e oL RNEFIMEFIERT AL REERL LG
EE AP RAGRMLEH TR R R

@%ﬁa.yﬂ Fa0 o
A EH2ZEF
(k2 A T R 43,064,320 R 2 ik o frm 2 14 o
B3 gt 230111267 29p » R & 4R pE2 IR HE > R 2§ 6
HRE2ZEF 2 L4
SRz 2
A2 LR R A A - R 20304050 11 ]

22 FRFMEIE P 0 3 mBE ¢d7ﬁﬂ?ﬁ@fPW&%ﬁB

B ? hd A F Foiddwhd B4
‘@ﬁ?mﬁé SRR BB R R
} @ﬁ?ﬁﬁ%%#@4wd &

’EJ},%!— ‘u#ﬁ» FREHEFAF IR F AR
A AR R4 ‘z~1¢w;#ﬁ5ﬁH$?7&Eﬁ
A R 2 f PRy > 3 REd 9
9%
#*

£
e
Em\i«
&

B

p
&=
i

\\m
=

o

N
3=
>
©
oo
Sy
¢!

?E\

T e R =k
_’;2
e
[bui '—

[ [y -~ =k
m

—~

A pl1I1E3 4p A v e R 2 g4 - 97
7} i 'Pi ThEBZEE Big 2 KM P e
3 - A *f:uv 3,064,320% » R 2 & MRHF
#iﬁﬁ4ﬁﬁfmi’@%4ﬁf% @ﬁp%ﬁ’ﬂé
RIEE i 5 vitwﬁe*d@4% R R R B
3, 0064, 320~ 2 "4 = #7 -‘riﬂ‘i‘z"f— AL HI G e R
a&&wz—waff LTRSS & i#i’ﬂﬁﬁL-\%
WH LG R R E QR A R
a‘r"f WAt o 1%?% TR facgipiEg 1,767, 335
s RAREN T R R RAERY 237 0 Rd Hrxlll
EREFTF 33%@;1‘*"’ L2 R 2 % 3340E F 158 R T

>y

‘mw

-]



REBEREREZY EH A RE GRS P AL R
g 4—5}"5‘575 ]9,@4;55;3_-}\7\%“#3;%,?;#@?0
Digd > R isERE B111ﬁ3”4ﬂ AcpE A R 2
Aol ERRR . FAGRLEABPE > pAE AL £
FE8313,0064, 320~ 5 ¥R p#ft DERPREE MR H S -
FLELHE ORIBAETIIH pHBTEIE L o
(=) ,Z—é,j*q‘z\~ S5l ~2~3~4~5~11~122 FpEE p >
& B dvhﬂvamfFW%%mﬂpﬁgf&%
HRA? L T EFFaAh LA The BEUIRE E0l) L F

L

K
1o - SnBtl 2 FRpEp B 2 111#37 4p > HREEE T o7t
P A111E52 16p »Faizp 2111ET2 6P 5 4 -
S22 AP B S111E32 4p > HFHRE PR E P IS
111&52 16p > Fraizp 11127260 5 "4 - %53z
BELP B S111#378p - HEE Port e P p H S 111#D
P16p o g p S111ET2 5P 5 "4 — %S4z FRp
B 5 111#07 13p - HRpEE Forh 2 | p 8 5 ZihiR £ phik]
11#5% 200 ~ Vb £ FH111E57 24p ~ 4Rl R AR 11
1#6%24p > %2 b p 211187228 & "4 — %502
BRRLP # 5111257 27p o dRHEE 1 TR 2§ p & 5 ZdhiR
k111 #6% 2P ~Yih B & F 111262 TP ~ 45907132
FLRFII1I#67 30p » FE 2 g P 2 111ET? 28P 5 't — S
GO HRpEP HP S 111267 28p » RpEE F TR p S
11#8230p » FE2p P 111E8210p » t3me T K
LR A - TP U S 111E67 29p - HE
Hrordia fp 111127200 > %2 f P #5112+
20 17P 5 %td — %582 4xpEp 8 2 111E 77 14p » 4 pLH
Pt p S 1118 26p > FEAEB P A111ET? 28
PR FE ARG A - B0 R R 111E
87 8P - FMEE P ATRA G pH SI1E8Y 12p > F Bl
PAl11#879p » pb30A 2 T A8 5 i - %3102

$"m‘L

i
?

a4

AR



AP H S 11187 25p » HpEE P or i pp 5 111#8
a265,?%%a@ﬂ§1nﬁ892ma’&€w>iﬁfﬁv@
B R - SRSl 2P # 5111897 20 > BREEH
FrppPilllel0r3p > FE2pp a1ll#10° %
Pooftd— S5l22 &R p #5111 297 19p > RpHE + #7
FeppPLI1£10719p - FE2 P 21112117 23
PosMitd - 5132 4Rpp 8 5111897 26p > RpEE 97
PREpHSIIE11 259 - FrEaBp S111#117 23
L] ?i%@w’éﬁgw%iﬁ’iﬁﬁ&ﬁ&
s Hiu R AR EA - 5l ~2-3~4-5~T~11+~12
MR E Ry B FE
23 %MEA - 12345288 % BpEEE P FlH
ARBFAIZET B REAFE P F o w2 a
S %ﬁﬂ1~1&k%%wak%% E A L
ﬁ—ﬁﬁm%’wﬂ*%“-aﬁ* L EFE
RN T W i B g
B v i (7 IR R 2 R H
AN N Y
73y &R w2 FAk
%1&%1@» @%ﬁ
%aﬁaﬁ - HELll
ﬁi’7*5@%_%%“?]%&;%-—:Z»1%:iﬂiﬂ ’
J

%
WRERE BRI - A g’m@4*$4%%
i

‘T

-

gl
&c%

&

pa

[N
e
sy S

ETIRS

> N R QT (R

g
|14
=
\_.\
2 -
'-ii\
()
-
fep
52

A

\\_\

o

N

=

o

A

<

=

&
(= ‘\J

=

€

N

)

A

IS
'~
X

RL B EE R
bf'iga i pH o A
AL E PR

RN

el T
A
5

-
e
=

!
|
:u Fal

A &“\-}&\ﬁs\-ﬂﬂ
[
=
‘\-E.‘

St
S
N
N
)
et
i
&
3
i
4
o
e

.si'l\,-a —,— e g

P T2 R
TEPHZT
m oL B = o R

é’%ﬁ@ =

42 15 2 ket > G2 B iE 9 41,296, 985
o3 REd PR LGREEEHENET RS PR E
%ﬁ%ﬁ%ﬁiﬁ A R 0§ R 9

TR sentd - ST7 2 R P AT B HBEL FT > ©
S E R R A - SR L EE B SEN

CASS



N

oW EFL- pEHTEANIG  Kp kP AP
?@ﬁﬁ‘é%%ﬂiﬂﬁ’% SRR AT R AV R
AP FF 3 FEBELET Y ML RE
BB d o grRp R4 ﬂ'wdxﬁﬂﬂk%iﬁ$’
QP?",_;@‘%o
ﬁiﬁﬁ’véi&Fﬁé*“’ﬂnﬂ%@ﬁ%i%%i
PRI c B A A AR A YA R R 2 b
f%ﬁ%’*ﬁiiﬁﬁiﬂ’%ﬁ&%wﬁﬁ@ﬁ?ﬁ
o BN AR FIA TR P R A kA F R e 7R AT
AFT2RERIE NEF2D0EF2EETF P2 o ¥VREY
EpmBrEEs HfRrENE  H2xd LA AR oW
MENETEL R B FArA AT 2R AR 1
FAr2 Jo 75 P oo ARG B2 AT smdld) > W FE IR
T AR REAFEGFRAHE &0 B @GRS F G
B RAA hEZEIRE o FFANTLENEL B F
BREEAZILTZ owaKEFEA2IANTEYE
2 fEHE o PR F20FEF2ER T RGBT LENE

(BB iZ109# & 9_ F 529705 47 0 FR) o &
o JEBMEEIOT T AETIN P A
@—B%ﬁ?*%L/’%BNF APV EEED R

2020 F P2 c N E2HE > 2 AN BARALLZH

B~ pRAAT 2 p A2 FEARFZ %gaa » N
Qpd 2 4FH 2 O Baga 2 R 9% A H
RS S <R j%oﬁ*§i4%ﬂ
TZENEHFF > S EALZNEFRGrET RN &F
B2 P ERER- RERTEF  AAE LRI §
AETRAEE R RBRAERIAPY 2 £ (B8 2R102£

$N\R



Boo b FHI6065L54AR 0 $BR) - 23> 5§ F LTI
ENE BT RE R ULTF > RITS RAANR
I fg TR HAF TR LA TR P AR
BAFIHGRAZZGA g FRATZ 2T o AT R
H2 el A BEL2RHLIE SRR RS TY
B R BB FRATIETE A Z (AR
$216 MR L) o sE RSN T PR RIEIE T2
NE - FREFH-VLERFT A EARITE GRA TG
ﬁ@é—%W%vwiLﬂé?FW@N%%&?%h%étﬁﬁ
L2 BT AR FEFF > AT ENE
2 EER (BBERII0E )%.p, FF28IHAAR g %

) c5h JEIREEIOL Y AETIINPY @
WL Ed- PR ARG &P R AP T FL
= };giﬂ " ' 2

k~ A
'1
R
N
et

bpHp- B ! k ;
fﬂﬂ&ﬁﬂ* %Aﬁﬂ%iﬁﬁﬁoi&%mﬁéé
&4«%%#£ﬁif; B2
F oAk PR R f 2B 2
-k R A F AL B HiE 941,296,985 0 & 4
R RERNZEFD2ERTAAI08 ~ 0 B R o
(ﬁ)&ﬁ;{i i 51%"‘14;%%’;}%(& 7 i/] Qd_ ,}E; ﬁ % 4)15337%{ 5;%—

.

3
=\
\7:‘.

FAE L R 2 pasr RERY > 5 mI2d 7

Lz A3 i a A S ddaiil  F0EFEIE > &
ﬁuﬁyﬁ’ﬁw%f%ﬁ’fé%ﬁ fe ik i 2 ﬁgxﬁ
FHLRFIAZFYTERME D A2 2 533

s s

3 IIE' T3 M= o
Zﬁﬁ’ﬂ%*yﬁuﬁﬁﬁﬁﬂ”é%“ﬁ#?%iﬁﬁﬁ
GFc RERNL D AN FRE2EER E2JIL £
ﬂwamE&§%$$%%211L$4%% J 2 E iR
@ﬁmyml%ma’£a£§ﬂﬁﬁﬂaupéﬂﬁz?i’
7 ARI2EREFRF FILAFTH AL T 4 T E AR



T by

1l

RBAEAT EATEPRAN 0 PR B R 2 BE R
A 2§ 456,161, 350 % R £ iK1 2 [ 43, 064, 320
ifé?"iﬁ’d”‘/‘z/@%}i% q.ﬁﬁ’dl@’“#%\fﬁ'%ﬁ’}gl?
@R Ak R b 453,064,320
WNEEr > Rk § 22 EM Gt B e i g a
B R A E R A LM > ¢ B o KA 0 R
2 FA L B 403, 064,320% 0 2 EEA o T Hw oo
Rt ZFREHY > BBERGF2Z Ep L7 0 BEH A H

¥ o
(Dh 2 F3ge P a3 G HBrf b2 Dk
R R LA
\;gxzﬁ%gjﬁgfﬁﬁ NEFFIE HT8IE
£ % ® 114 & 11 ' 18 p

4
RES - 2 OF AP

P AGBRRATES

Sodt A B F o A E 20 poe Aade ) PR e e

%
s

EEFRAL 0 - HMR L FFRHY -
2 EY E3] 114 = 11 2 18 p

h— DA S RATREE A R 2 R

Yo¥h | PP T FAk | Rf/agpy
I |111&37 4p [XPCO54i3 535,500~ |111&77 6p
2 [111&374p |XPCO8: i 588,000~ |111#77 6p
3 [111&378p |XPBOT:i 588, 000~ |111#77 5p
4 |1114#57 13p |4 M7 ¢ & 4 $0| 81,900~ |1114#77 28R

KoY B A
e L

5 |111&5% 27p |4 PLZ $h J® 4% $h| 92,400~ |111#7* 28p
A~ Y%gﬂ £ ;th
B~ GEERIE LT

C



(\ER)

6 111#672 28p |+ 4n (% - 1 |354,375~ |[111&#8* 10p
A2~ % 14%)
7 111#6% 29p |74 565, 110~ [112#2" 1T7PR
8 111&#7214p (B3 2 & (5% 4 9,450~ |111#& 7" 28p
1 4%)
9 11182 8p |XPCO3A% ;¢ & /¥ 8,400~ |[111#8" 9p
10 111#872 25p |XPAO4 ~ /‘ﬁi%lﬁ * 6,300~ |111#8% 26FP
@i
11 11197 2p (&M (%4 31| 51,030~ [111#107" 28F
A7)
12 111297 19p |BEETH = (%7 | 77,170~ |[111&107* 28¢p
1 4%)
13 111#97 26p |HF M4 (% [106,680~ [111#11%* 23p
-~ T ’\lﬁi)
it A = @%;ﬁ*,ﬁ?ﬁ;%‘%ff}i%\“%‘iﬂ .
S5 b3 &% F A
| 535,500~ |p XHI12&3* 10Pp %&i i—ﬁ—féf’ﬂi »
EELEA AT FE2Z AL
2 588,000~ |p X H112#3* 10p 423 i-ﬁ-fié‘fﬂi » F
ﬁ&p&‘*&%id&
3 588, 000 ~ A RII2E 32 10F %:Zi ';%'-f%‘?' poak oo 3%
ELFALIF 2L
4 81,900~ |p %WllZﬁlHOBﬁii—%%Bi  F
ELR AT FE 2 AL
5} 92,400~ |p XH®112&#1210P A&i iﬁ—fﬁﬂi » F
"&Ji—ﬁ)g} ‘ ‘F)‘L'?Elr"\ 0\)
6 354,375~ |p XAHII2&#2210p %ii i%f%*fﬂ ILEE 3
‘& .ﬁA’\ 2 ‘r)‘L")Elr\ :\.>
7 565,110~ |p X HI112&#T7* 10p 423 'J%T%?Bi »

#+t—8




(\ER)

T 4 = N5 T 2L F ]
EF LR AT ﬂézr?jljm

(

8 9,450~ | p AWILI2&#1* 10p AT FHp &+ > 4
ELEAZIFEZAAL

9 8,400~ |p A FII2#27 10p =2 FHp 2+ - %
ELAAZIFEZAL

10 6,300~ | A ARII2E27 10p 43 FHp i » &
ELP AT 2L

11 51,030~ p«nnwunm I FFR L R
ELFAZIGEZAIL

12 77, 175= ”ﬂLMﬁ4awai:1%%B¢£’@
ELFAZIFEZAL

13 106,680~ | N B112&57 10p =3 F % p 2 » &

E: I NS

"‘"—"97‘ ljé
7T —~ 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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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0號
原      告  坤霖精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明華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謝孟釗律師
被      告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德鑫  
訴訟代理人  蔡易紘律師
            王乃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自民國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各類工業用料件（下稱系爭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維修及採購項目如下：①被告於111年3月4日請求維修XPB05(被告更正為XPC05維修），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6日，金額新臺幣（下同）535,50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4日請求維修XPB08（被告更正為XPC08），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6日，金額588,000元。③被告於111年3月8日請求維修XPB07，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5日，金額588,000元。④111年5月13日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81,900元。⑤111年5月27日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92,400元。⑥111年6月28日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0日，貨款金額354,375元。⑦111年6月29日採購導螺桿，交貨日期112年2月17日，貨款金額565,110元。⑧111年7月14日採購零件（台第九工程），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9,450元。⑨111年8月8日XPC03程式重灌，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9日，金額8,400元。⑩111年8月25日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26日，金額6,300元。⑪111年9月2日採購上模（第九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0月28日，貨款金額51,030元。⑫111年9月19日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0月28日，貨款金額77,175元。⑬111年9月26日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1月23日，貨款金額106,680元。以上原告均已依約履行，並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及請領貨款。
　㈡兩造約定貨款之付款期限為「月結120天每月結帳至20日，21日之後貨款視為次月貨款（如遇假日則提前至前一工作日），每月10日為固定付款日」，上開採購及維修項目之付款期限分別為①112年3月10日②112年3月10日③112年3月10日④112年1月10日⑤112年1月10日⑥112年2月10日⑦112年7月10日⑧112年1月10日⑨112年2月10日⑩112年2月10日⑪112年4月10日⑫112年4月10日⑬112年5月10日。惟被告於貨款付款期限屆至後，迄今仍未付款，為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貨款及維修費用合計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
　㈢被告抗辯原告逾期交貨云云。惟查，附表一編號1至5及11、12交貨日期已經兩造合意延展，原告並無交貨遲延。編號7部分因兩造訴訟糾紛而暫緩出貨。另逾期罰款性質上屬違約金，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受有損害，自不得請求。倘法院認為被告得請求逾期罰款，惟被告逾期罰款之金額過高，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另被告在另案主張返還價金部分，因機器並無瑕疵，其返還價金之請求並無理由，被告主張抵銷，於法不合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否認有向原告採購系爭料件及請求維修之事實，惟原告逾期交貨，被告依約自得自原告請求之貨款中逕行扣除逾期罰款，經扣除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僅有1,767,335元。
　㈡茲就原告逾期交貨所生逾期罰款金額詳述如下：
　⑴XPC05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6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35,500×1％×51日＝273,105元。
　②XPC08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6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88,000×1％×51日＝299,880元。
　③XPB07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5日，逾期50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88,000×1％×50日＝294,000元。
　④採購Z軸滾針軸承部分，貨款金額10,5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2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6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10,500×1％×69日＝7,245元。採購Y軸閉合滑塊部分，貨款金額25,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65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5,200×1％×65日＝16,380元。採購鋁擠型送料臂部分，貨款金額46,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34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46,200×1％×34日＝15,708元。
　⑤採購Z軸滾針軸承部分，貨款金額21,0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2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56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1,000×1％×56日＝11,760元。採購Y軸閉合滑塊部分，貨款金額25,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7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5,200×1％×51日＝12,852元。採購鋁擠型送料臂部分，貨款金額46,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28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46,200×1％×28日＝12,936元。
　⑥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部分，貨款金額354,375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8月10日，並未逾期。
　⑦採購導螺桿部分，貨款金額565,11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12月20日，實際交貨日為112年2月17日，逾期5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65,110×1％×59日＝333,4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⑧採購維修零件（台第九工程）部分，貨款金額9,45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並未逾期。
　⑨XPC03程式重灌部分，約定之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12日，實際維修日期111年8月9日，並未逾期。
　⑩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部分，約定之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期111年8月26日，並未逾期。
　⑪採購上模（第九工程）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0月3日，貨款金額51,030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逾期25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1,030×1％×25日＝12,75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⑫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0月19日，貨款金額77,175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逾期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77,175×1％×9日＝6,946元。
　⑬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1月25日，貨款金額106,680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1月23日，並未逾期。
　　以上逾期罰款總計為1,296,985元，經扣除逾期罰款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及維修費用為1,767,335元。
　㈢兩造間履約爭議前經被告對原告提起返還價金56,161,35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訴訟，現由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審理中，被告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應返還被告之價金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為0元。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積欠原告貨款3,064,320 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
　㈡兩造就被告於111年6月29日向原告採購之導螺桿，原告有逾期交貨之事實不爭執。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之爭點在於㈠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11、12之採購項目，有無遲延給付之情形？兩造就上開採購項目有無合意延展給付期限？原告是否因為被告通知原告停機以致無法如期給付？㈡被告主張原告給付遲延，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元，有無理由？倘被告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則原告就被告請求違約金部分請求酌減，有無理由？㈢被告主張以對於原告之違約金請求權及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請求權與原告之貨款請求權抵銷，有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工業用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維修及採購項目詳如附表一所示，貨款金額總計3,064,320元，原告已將採購貨物交付被告及維修完畢，經原告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竟拒絕付款，為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貨款及維修費用合計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等語，被告對於有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料件及維修之事實並不爭執，惟辯稱：原告逾期交貨，被告依約得自原告請求貨款中扣除逾期罰款，經扣除逾期罰款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僅有1,767,335元；又被告於另案對原告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現由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審理中，被告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應返還原告之價金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已無得請求之貨款等語，資為抗辯。
　㈡經查，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工業用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貨款及維修金額總計3,064,320元，業據原告提出採購單、銷貨單、統一發票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㈢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11、12之採購項目，有無遲延給付之情形？兩造就上開採購項目有無合意延展給付期限？原告是否因為被告通知原告停機以致無法如期給付？經查：　
　⒈附表一編號1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6日；附表一編號2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6日；附表一編號3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5日；附表一編號4之採購日期為111年5月13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Z軸滾針軸承111年5月20日、Y軸閉合滑塊111年5月24日、鋁擠型送料臂111年6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附表一編號5之採購日期為111年5月27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Z軸滾針軸承111年6月2日、Y軸閉合滑塊111年6月7日、鋁擠型送料臂111年6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附表一編號6之採購日期為111年6月2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實際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0日，此部分並未交貨逾期；附表一編號7之採購日期為111年6月29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2月20日，實際交貨日期為112年2月17日；附表一編號8之採購日期為111年7月1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28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9之採購日期為111年8月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2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8月9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10之採購日期為111年8月25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8月26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11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2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0月3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附表一編號12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19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0月19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1月23日；附表一編號13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26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1月25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11月23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採購單在卷可考，堪認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7、11、12部分交付貨物及維修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
　⒉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2、3、4、5之維修及採購項目因被告工廠發生工安事故停機，原告無法進入廠區，故交期遲延；另附表一編號11、12是屬於共同使用之零件，需全部到貨後才一次性出貨，被告對於一次性出貨並無意見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工廠停工與原告是否出貨無關，停工期間仍可進行修繕，不能因此延遲出貨，被告曾催促原告交付貨物，並未同意原告展延交貨等語置辯。經查，原告並未舉證兩造曾合意展延交貨及維修日期，亦未舉證證明原告因被告工廠停工無法進入被告廠區，則原告主張兩造有合意展延交貨及維修日期云云，自難遽予採信。至附表一編號11、12縱為共同使用零件，亦無需全部到貨始能一次出貨之理由，倘原告就上開零件認為必須一次性出貨，則原告於被告採購時，理應就交貨日期為特別約定，而無於採購單上明確載明交貨日期之可能？是原告於給付遲延後，辯稱需一次出貨因而交貨遲延云云，洵不足採。
　㈣被告主張原告給付遲延，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 元，有無理由？倘被告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則原告就被告請求違約金部分請求酌減，有無理由？　
　⒈原告就附表一所示採購及維修項目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已如前述，而兩造於採購單上明文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有採購單在卷可考，則被告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請求自原告請求給付之貨款中扣除違約金，即非無據。　　
　⒉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按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採購單上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從契約文字上無從認定當事人約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⒊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其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目的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所受之損害。而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 條規定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判斷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8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採購單上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依上開約定，原告逾期交貨或維修，應按逾期日數按日給付訂貨總價1％之違約金。本院審酌被告向原告訂購貨物及請求維修，雖有遲延交貨及遲延維修之事實，惟被告因原告遲延交貨及遲延維修所生損失尚屬有限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元，尚嫌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20萬元，始屬適當。
　㈤被告主張以對於原告之違約金請求權及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請求權與原告之貨款請求權抵銷，有無理由？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被告於另案以兩造間就圓片自動化輸送系統之買賣契約業已解除契約為由，起訴請求原告返還價金及利息，業經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被告勝訴，原告應返還被告56,161,350元，及自受領款項時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在卷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核閱無訛，則被告辯稱以原告應返還被告之價金56,161,350元與原告請求給付之貨款3,064,320元互為抵銷，於法洵屬有據，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貨款3,064,320元。
　㈥綜上，原告依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因被告主張以原告應返還之價金及利息抵銷後，已無餘額。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3,064,32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冷明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梁靖瑜
　　　　　　　　　　　　　　　　
附表一：被告向原告訂購貨物及請求維修之項目及時間：　　
		編號

		採購時間

		採購項目

		貨款金額

		交貨/維修日期



		　1

		111年3月4日

		XPC05維修

		535,500元

		111年7月6日



		　2

		111年3月4日

		XPC08維修

		588,000元

		111年7月6日



		　3

		111年3月8日

		XPB07維修

		588,000元

		111年7月5日



		　4

		111年5月13日

		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

		 81,900元

		111年7月28日



		　5

		111年5月27日

		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

		 92,400元

		111年7月28日



		　6

		111年6月28日

		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

		354,375元

		111年8月10日



		　7

		111年6月29日

		導螺桿

		565,110元

		112年2月17日



		　8

		111年7月14日

		維修零件（台第九工程）

		　9,450元

		111年7月28日



		　9

		111年8月8日

		XPC03程式重灌

		　8,400元

		111年8月9日



		 10

		111年8月25日

		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

		　6,300元

		111年8月26日



		 11

		111年9月2日

		採購上模（第九工程）

		 51,030元



		111年10月28日



		 12 

		111年9月19日

		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

		 77,175元

		111年10月28日



		 13

		111年9月26日

		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

		106,680元

		111年11月23日







　　　　　　　　　　　　　　　　
附表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貨款及利息　　　　　　　　　　
		 編號

		　貨款金額

		　　　 利　　息



		　1

		　535,5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

		　588,0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

		　588,0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4

		　 81,90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5

		　 92,40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6

		　354,375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7

		　565,110元

		自民國112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8

		　　9,45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9

		　　8,400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0

		　　6,300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1 

		　 51,030元

		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2

		　 77,175元

		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3

		　106,680元 

		自民國112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0號

原      告  坤霖精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明華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謝孟釗律師

被      告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德鑫  

訴訟代理人  蔡易紘律師

            王乃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自民國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各類工業用料件

    （下稱系爭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維修及採購項目

    如下：①被告於111年3月4日請求維修XPB05(被告更正為XPC0

    5維修），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6日，金額新臺幣（下同）53

    5,50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4日請求維修XPB08（被告更正為

    XPC08），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6日，金額588,000元。③被告

    於111年3月8日請求維修XPB07，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5日，

    金額588,000元。④111年5月13日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

    滑塊、鋁擠型送料臂，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

    81,900元。⑤111年5月27日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

    、鋁擠型送料臂，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92,4

    00元。⑥111年6月28日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

    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0日，貨款金額354,375元。⑦111年6月

    29日採購導螺桿，交貨日期112年2月17日，貨款金額565,11

    0元。⑧111年7月14日採購零件（台第九工程），交貨日期為

    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9,450元。⑨111年8月8日XPC03程式

    重灌，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9日，金額8,400元。⑩111年8月2

    5日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26日，金額

    6,300元。⑪111年9月2日採購上模（第九工程），交貨日期1

    11年10月28日，貨款金額51,030元。⑫111年9月19日採購下

    模仁（第五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0月28日，貨款金額77,

    175元。⑬111年9月26日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

    交貨日期111年11月23日，貨款金額106,680元。以上原告均

    已依約履行，並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及請領貨款。

　㈡兩造約定貨款之付款期限為「月結120天每月結帳至20日，21

    日之後貨款視為次月貨款（如遇假日則提前至前一工作日）

    ，每月10日為固定付款日」，上開採購及維修項目之付款期

    限分別為①112年3月10日②112年3月10日③112年3月10日④112

    年1月10日⑤112年1月10日⑥112年2月10日⑦112年7月10日⑧112

    年1月10日⑨112年2月10日⑩112年2月10日⑪112年4月10日⑫112

    年4月10日⑬112年5月10日。惟被告於貨款付款期限屆至後，

    迄今仍未付款，為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貨款及維修費用合

    計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

　㈢被告抗辯原告逾期交貨云云。惟查，附表一編號1至5及11、1

    2交貨日期已經兩造合意延展，原告並無交貨遲延。編號7部

    分因兩造訴訟糾紛而暫緩出貨。另逾期罰款性質上屬違約金

    ，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受有損害，自不得請求。倘法院認為

    被告得請求逾期罰款，惟被告逾期罰款之金額過高，請求法

    院予以酌減。另被告在另案主張返還價金部分，因機器並無

    瑕疵，其返還價金之請求並無理由，被告主張抵銷，於法不

    合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

    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否認有向原告採購系爭料件及請求維修之事實，惟原

    告逾期交貨，被告依約自得自原告請求之貨款中逕行扣除逾

    期罰款，經扣除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僅有1,767,335

    元。

　㈡茲就原告逾期交貨所生逾期罰款金額詳述如下：

　⑴XPC05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

    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6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

    額535,500×1％×51日＝273,105元。

　②XPC08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

    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6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

    額588,000×1％×51日＝299,880元。

　③XPB07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

    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5日，逾期50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

    額588,000×1％×50日＝294,000元。

　④採購Z軸滾針軸承部分，貨款金額10,5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

    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2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

    期6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10,500×1％×69日＝7,245元。採

    購Y軸閉合滑塊部分，貨款金額25,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

    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

    期65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5,200×1％×65日＝16,380元。

    採購鋁擠型送料臂部分，貨款金額46,200元，採購單所約定

    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

    逾期34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46,200×1％×34日＝15,708元

    。

　⑤採購Z軸滾針軸承部分，貨款金額21,0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

    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2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

    期56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1,000×1％×56日＝11,760元。

    採購Y軸閉合滑塊部分，貨款金額25,200元，採購單所約定

    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7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

    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5,200×1％×51日＝12,852元

    。採購鋁擠型送料臂部分，貨款金額46,200元，採購單所約

    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

    ，逾期28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46,200×1％×28日＝12,936

    元。

　⑥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部分，貨款金額354,375元

    ，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

    111年8月10日，並未逾期。

　⑦採購導螺桿部分，貨款金額565,11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

    日期為111年12月20日，實際交貨日為112年2月17日，逾期5

    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65,110×1％×59日＝333,415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

　⑧採購維修零件（台第九工程）部分，貨款金額9,450元，採購

    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

    月28日，並未逾期。

　⑨XPC03程式重灌部分，約定之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12日，實際

    維修日期111年8月9日，並未逾期。

　⑩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部分，約定之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26日

    ，實際維修日期111年8月26日，並未逾期。

　⑪採購上模（第九工程）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

    10月3日，貨款金額51,030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

    ，逾期25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1,030×1％×25日＝12,758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⑫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

    年10月19日，貨款金額77,175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

    8日，逾期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77,175×1％×9日＝6,946

    元。

　⑬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

    期111年11月25日，貨款金額106,680元，實際交貨日為111

    年11月23日，並未逾期。

　　以上逾期罰款總計為1,296,985元，經扣除逾期罰款後，原

    告得請求之貨款及維修費用為1,767,335元。

　㈢兩造間履約爭議前經被告對原告提起返還價金56,161,350元

    及法定遲延利息之訴訟，現由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審

    理中，被告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應返還被告之價

    金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

    得請求之貨款金額為0元。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積欠原告貨款3,064,320 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

　㈡兩造就被告於111年6月29日向原告採購之導螺桿，原告有逾

    期交貨之事實不爭執。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之爭點在於㈠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11、12

    之採購項目，有無遲延給付之情形？兩造就上開採購項目有

    無合意延展給付期限？原告是否因為被告通知原告停機以致

    無法如期給付？㈡被告主張原告給付遲延，請求被告給付違

    約金1,296,985元，有無理由？倘被告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

    有理由，則原告就被告請求違約金部分請求酌減，有無理由

    ？㈢被告主張以對於原告之違約金請求權及解除契約返還價

    金請求權與原告之貨款請求權抵銷，有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

    工業用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維修及採購項目詳如附

    表一所示，貨款金額總計3,064,320元，原告已將採購貨物

    交付被告及維修完畢，經原告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竟

    拒絕付款，為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貨款及維修費用合計3,

    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等語，被告對於有向原告採

    購附表一所示料件及維修之事實並不爭執，惟辯稱：原告逾

    期交貨，被告依約得自原告請求貨款中扣除逾期罰款，經扣

    除逾期罰款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僅有1,767,335元；

    又被告於另案對原告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現由鈞院112年度

    重訴字第33號審理中，被告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

    應返還原告之價金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主張抵銷，

    經抵銷後，原告已無得請求之貨款等語，資為抗辯。

　㈡經查，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附表

    一所示工業用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貨款及維修金額

    總計3,064,320元，業據原告提出採購單、銷貨單、統一發

    票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㈢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11、12之採購項目，有無

    遲延給付之情形？兩造就上開採購項目有無合意延展給付期

    限？原告是否因為被告通知原告停機以致無法如期給付？經

    查：　

　⒈附表一編號1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

    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6日；附表一

    編號2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

    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6日；附表一編號3之

    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

    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5日；附表一編號4之採購日

    期為111年5月13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Z軸滾針軸承1

    11年5月20日、Y軸閉合滑塊111年5月24日、鋁擠型送料臂11

    1年6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附表一編號5之

    採購日期為111年5月27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Z軸滾

    針軸承111年6月2日、Y軸閉合滑塊111年6月7日、鋁擠型送

    料臂111年6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附表一編

    號6之採購日期為111年6月2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

    11年8月30日，實際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0日，此部分並未

    交貨逾期；附表一編號7之採購日期為111年6月29日，採購

    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2月20日，實際交貨日期為112年

    2月17日；附表一編號8之採購日期為111年7月14日，採購單

    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28

    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9之採購日期為111年

    8月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2日，實際維修

    日為111年8月9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10之

    採購日期為111年8月25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

    月2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8月26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

    ；附表一編號11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2日，採購單上所載

    交貨日期為111年10月3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

    附表一編號12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19日，採購單上所載交

    貨日期為111年10月19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1月23日；附

    表一編號13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26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

    日期為111年11月25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11月23日，此部

    分交貨並未逾期，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採購單在卷可考，

    堪認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7、11、12部分交付

    貨物及維修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

　⒉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2、3、4、5之維修及採購項目因被告

    工廠發生工安事故停機，原告無法進入廠區，故交期遲延；

    另附表一編號11、12是屬於共同使用之零件，需全部到貨後

    才一次性出貨，被告對於一次性出貨並無意見等語，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工廠停工與原告是否出貨無關，停工期間仍

    可進行修繕，不能因此延遲出貨，被告曾催促原告交付貨物

    ，並未同意原告展延交貨等語置辯。經查，原告並未舉證兩

    造曾合意展延交貨及維修日期，亦未舉證證明原告因被告工

    廠停工無法進入被告廠區，則原告主張兩造有合意展延交貨

    及維修日期云云，自難遽予採信。至附表一編號11、12縱為

    共同使用零件，亦無需全部到貨始能一次出貨之理由，倘原

    告就上開零件認為必須一次性出貨，則原告於被告採購時，

    理應就交貨日期為特別約定，而無於採購單上明確載明交貨

    日期之可能？是原告於給付遲延後，辯稱需一次出貨因而交

    貨遲延云云，洵不足採。

　㈣被告主張原告給付遲延，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 元

    ，有無理由？倘被告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則原告就

    被告請求違約金部分請求酌減，有無理由？　

　⒈原告就附表一所示採購及維修項目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已

    如前述，而兩造於採購單上明文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

    ，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

    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

    交貨日期…」等語，有採購單在卷可考，則被告以原告給付

    遲延為由，請求自原告請求給付之貨款中扣除違約金，即非

    無據。　　

　⒉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

    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

    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按違約金

    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

    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

    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

    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

    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

    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

    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

    採購單上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

    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

    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從

    契約文字上無從認定當事人約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

    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⒊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條定有明文。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

    、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

    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

    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

    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

    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

    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

    約金，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

    不履行時，其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目的在填補債權

    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所受之損害。而關於損害賠償

    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

    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

    216 條規定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

    金，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

    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

    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判斷約定之違約金是

    否過高（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81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系爭採購單上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

    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

    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

    …」等語，依上開約定，原告逾期交貨或維修，應按逾期日

    數按日給付訂貨總價1％之違約金。本院審酌被告向原告訂購

    貨物及請求維修，雖有遲延交貨及遲延維修之事實，惟被告

    因原告遲延交貨及遲延維修所生損失尚屬有限等一切情狀，

    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元，尚嫌過高，應依

    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20萬元，始屬適當。

　㈤被告主張以對於原告之違約金請求權及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請

    求權與原告之貨款請求權抵銷，有無理由？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

    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

    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被告於另案以兩造間就圓片自動化輸送系統之買賣契

    約業已解除契約為由，起訴請求原告返還價金及利息，業經

    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被告勝訴，原告應返還

    被告56,161,350元，及自受領款項時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

    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在卷可參，並經本院

    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核閱無訛，則被告辯稱以原告應返還

    被告之價金56,161,350元與原告請求給付之貨款3,064,320

    元互為抵銷，於法洵屬有據，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不

    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貨款3,064,320元。

　㈥綜上，原告依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因被告主

    張以原告應返還之價金及利息抵銷後，已無餘額。從而，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3,064,32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

    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冷明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梁靖瑜

　　　　　　　　　　　　　　　　

附表一：被告向原告訂購貨物及請求維修之項目及時間：　　

編號 採購時間 採購項目 貨款金額 交貨/維修日期 　1 111年3月4日 XPC05維修 535,500元 111年7月6日 　2 111年3月4日 XPC08維修 588,000元 111年7月6日 　3 111年3月8日 XPB07維修 588,000元 111年7月5日 　4 111年5月13日 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  81,900元 111年7月28日 　5 111年5月27日 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  92,400元 111年7月28日 　6 111年6月28日 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 354,375元 111年8月10日 　7 111年6月29日 導螺桿 565,110元 112年2月17日 　8 111年7月14日 維修零件（台第九工程） 　9,450元 111年7月28日 　9 111年8月8日 XPC03程式重灌 　8,400元 111年8月9日  10 111年8月25日 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 　6,300元 111年8月26日  11 111年9月2日 採購上模（第九工程）  51,030元  111年10月28日  12  111年9月19日 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  77,175元 111年10月28日  13 111年9月26日 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 106,680元 111年11月23日 

　　　　　　　　　　　　　　　　

附表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貨款及利息　　　　　　　　　　

 編號 　貨款金額 　　　 利　　息 　1 　535,5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 　588,0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 　588,0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4 　 81,90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5 　 92,40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6 　354,375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7 　565,110元 自民國112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8 　　9,45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9 　　8,400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0 　　6,300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1  　 51,030元 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2 　 77,175元 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3 　106,680元  自民國112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0號
原      告  坤霖精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明華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謝孟釗律師
被      告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德鑫  
訴訟代理人  蔡易紘律師
            王乃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自民國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各類工業用料件（下稱系爭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維修及採購項目如下：①被告於111年3月4日請求維修XPB05(被告更正為XPC05維修），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6日，金額新臺幣（下同）535,50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4日請求維修XPB08（被告更正為XPC08），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6日，金額588,000元。③被告於111年3月8日請求維修XPB07，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5日，金額588,000元。④111年5月13日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81,900元。⑤111年5月27日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92,400元。⑥111年6月28日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0日，貨款金額354,375元。⑦111年6月29日採購導螺桿，交貨日期112年2月17日，貨款金額565,110元。⑧111年7月14日採購零件（台第九工程），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9,450元。⑨111年8月8日XPC03程式重灌，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9日，金額8,400元。⑩111年8月25日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26日，金額6,300元。⑪111年9月2日採購上模（第九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0月28日，貨款金額51,030元。⑫111年9月19日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0月28日，貨款金額77,175元。⑬111年9月26日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1月23日，貨款金額106,680元。以上原告均已依約履行，並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及請領貨款。
　㈡兩造約定貨款之付款期限為「月結120天每月結帳至20日，21日之後貨款視為次月貨款（如遇假日則提前至前一工作日），每月10日為固定付款日」，上開採購及維修項目之付款期限分別為①112年3月10日②112年3月10日③112年3月10日④112年1月10日⑤112年1月10日⑥112年2月10日⑦112年7月10日⑧112年1月10日⑨112年2月10日⑩112年2月10日⑪112年4月10日⑫112年4月10日⑬112年5月10日。惟被告於貨款付款期限屆至後，迄今仍未付款，為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貨款及維修費用合計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
　㈢被告抗辯原告逾期交貨云云。惟查，附表一編號1至5及11、12交貨日期已經兩造合意延展，原告並無交貨遲延。編號7部分因兩造訴訟糾紛而暫緩出貨。另逾期罰款性質上屬違約金，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受有損害，自不得請求。倘法院認為被告得請求逾期罰款，惟被告逾期罰款之金額過高，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另被告在另案主張返還價金部分，因機器並無瑕疵，其返還價金之請求並無理由，被告主張抵銷，於法不合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否認有向原告採購系爭料件及請求維修之事實，惟原告逾期交貨，被告依約自得自原告請求之貨款中逕行扣除逾期罰款，經扣除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僅有1,767,335元。
　㈡茲就原告逾期交貨所生逾期罰款金額詳述如下：
　⑴XPC05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6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35,500×1％×51日＝273,105元。
　②XPC08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6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88,000×1％×51日＝299,880元。
　③XPB07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5日，逾期50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88,000×1％×50日＝294,000元。
　④採購Z軸滾針軸承部分，貨款金額10,5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2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6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10,500×1％×69日＝7,245元。採購Y軸閉合滑塊部分，貨款金額25,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65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5,200×1％×65日＝16,380元。採購鋁擠型送料臂部分，貨款金額46,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34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46,200×1％×34日＝15,708元。
　⑤採購Z軸滾針軸承部分，貨款金額21,0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2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56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1,000×1％×56日＝11,760元。採購Y軸閉合滑塊部分，貨款金額25,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7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5,200×1％×51日＝12,852元。採購鋁擠型送料臂部分，貨款金額46,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28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46,200×1％×28日＝12,936元。
　⑥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部分，貨款金額354,375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8月10日，並未逾期。
　⑦採購導螺桿部分，貨款金額565,11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12月20日，實際交貨日為112年2月17日，逾期5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65,110×1％×59日＝333,4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⑧採購維修零件（台第九工程）部分，貨款金額9,45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並未逾期。
　⑨XPC03程式重灌部分，約定之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12日，實際維修日期111年8月9日，並未逾期。
　⑩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部分，約定之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期111年8月26日，並未逾期。
　⑪採購上模（第九工程）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0月3日，貨款金額51,030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逾期25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1,030×1％×25日＝12,75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⑫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0月19日，貨款金額77,175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逾期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77,175×1％×9日＝6,946元。
　⑬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1月25日，貨款金額106,680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1月23日，並未逾期。
　　以上逾期罰款總計為1,296,985元，經扣除逾期罰款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及維修費用為1,767,335元。
　㈢兩造間履約爭議前經被告對原告提起返還價金56,161,35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訴訟，現由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審理中，被告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應返還被告之價金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為0元。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積欠原告貨款3,064,320 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
　㈡兩造就被告於111年6月29日向原告採購之導螺桿，原告有逾期交貨之事實不爭執。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之爭點在於㈠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11、12之採購項目，有無遲延給付之情形？兩造就上開採購項目有無合意延展給付期限？原告是否因為被告通知原告停機以致無法如期給付？㈡被告主張原告給付遲延，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元，有無理由？倘被告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則原告就被告請求違約金部分請求酌減，有無理由？㈢被告主張以對於原告之違約金請求權及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請求權與原告之貨款請求權抵銷，有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工業用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維修及採購項目詳如附表一所示，貨款金額總計3,064,320元，原告已將採購貨物交付被告及維修完畢，經原告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竟拒絕付款，為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貨款及維修費用合計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等語，被告對於有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料件及維修之事實並不爭執，惟辯稱：原告逾期交貨，被告依約得自原告請求貨款中扣除逾期罰款，經扣除逾期罰款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僅有1,767,335元；又被告於另案對原告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現由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審理中，被告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應返還原告之價金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已無得請求之貨款等語，資為抗辯。
　㈡經查，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工業用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貨款及維修金額總計3,064,320元，業據原告提出採購單、銷貨單、統一發票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㈢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11、12之採購項目，有無遲延給付之情形？兩造就上開採購項目有無合意延展給付期限？原告是否因為被告通知原告停機以致無法如期給付？經查：　
　⒈附表一編號1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6日；附表一編號2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6日；附表一編號3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5日；附表一編號4之採購日期為111年5月13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Z軸滾針軸承111年5月20日、Y軸閉合滑塊111年5月24日、鋁擠型送料臂111年6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附表一編號5之採購日期為111年5月27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Z軸滾針軸承111年6月2日、Y軸閉合滑塊111年6月7日、鋁擠型送料臂111年6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附表一編號6之採購日期為111年6月2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實際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0日，此部分並未交貨逾期；附表一編號7之採購日期為111年6月29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2月20日，實際交貨日期為112年2月17日；附表一編號8之採購日期為111年7月1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28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9之採購日期為111年8月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2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8月9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10之採購日期為111年8月25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8月26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11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2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0月3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附表一編號12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19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0月19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1月23日；附表一編號13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26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1月25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11月23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採購單在卷可考，堪認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7、11、12部分交付貨物及維修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
　⒉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2、3、4、5之維修及採購項目因被告工廠發生工安事故停機，原告無法進入廠區，故交期遲延；另附表一編號11、12是屬於共同使用之零件，需全部到貨後才一次性出貨，被告對於一次性出貨並無意見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工廠停工與原告是否出貨無關，停工期間仍可進行修繕，不能因此延遲出貨，被告曾催促原告交付貨物，並未同意原告展延交貨等語置辯。經查，原告並未舉證兩造曾合意展延交貨及維修日期，亦未舉證證明原告因被告工廠停工無法進入被告廠區，則原告主張兩造有合意展延交貨及維修日期云云，自難遽予採信。至附表一編號11、12縱為共同使用零件，亦無需全部到貨始能一次出貨之理由，倘原告就上開零件認為必須一次性出貨，則原告於被告採購時，理應就交貨日期為特別約定，而無於採購單上明確載明交貨日期之可能？是原告於給付遲延後，辯稱需一次出貨因而交貨遲延云云，洵不足採。
　㈣被告主張原告給付遲延，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 元，有無理由？倘被告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則原告就被告請求違約金部分請求酌減，有無理由？　
　⒈原告就附表一所示採購及維修項目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已如前述，而兩造於採購單上明文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有採購單在卷可考，則被告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請求自原告請求給付之貨款中扣除違約金，即非無據。　　
　⒉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按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採購單上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從契約文字上無從認定當事人約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⒊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其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目的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所受之損害。而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 條規定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判斷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8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採購單上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依上開約定，原告逾期交貨或維修，應按逾期日數按日給付訂貨總價1％之違約金。本院審酌被告向原告訂購貨物及請求維修，雖有遲延交貨及遲延維修之事實，惟被告因原告遲延交貨及遲延維修所生損失尚屬有限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元，尚嫌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20萬元，始屬適當。
　㈤被告主張以對於原告之違約金請求權及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請求權與原告之貨款請求權抵銷，有無理由？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被告於另案以兩造間就圓片自動化輸送系統之買賣契約業已解除契約為由，起訴請求原告返還價金及利息，業經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被告勝訴，原告應返還被告56,161,350元，及自受領款項時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在卷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核閱無訛，則被告辯稱以原告應返還被告之價金56,161,350元與原告請求給付之貨款3,064,320元互為抵銷，於法洵屬有據，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貨款3,064,320元。
　㈥綜上，原告依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因被告主張以原告應返還之價金及利息抵銷後，已無餘額。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3,064,32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冷明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梁靖瑜
　　　　　　　　　　　　　　　　
附表一：被告向原告訂購貨物及請求維修之項目及時間：　　
		編號

		採購時間

		採購項目

		貨款金額

		交貨/維修日期



		　1

		111年3月4日

		XPC05維修

		535,500元

		111年7月6日



		　2

		111年3月4日

		XPC08維修

		588,000元

		111年7月6日



		　3

		111年3月8日

		XPB07維修

		588,000元

		111年7月5日



		　4

		111年5月13日

		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

		 81,900元

		111年7月28日



		　5

		111年5月27日

		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

		 92,400元

		111年7月28日



		　6

		111年6月28日

		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

		354,375元

		111年8月10日



		　7

		111年6月29日

		導螺桿

		565,110元

		112年2月17日



		　8

		111年7月14日

		維修零件（台第九工程）

		　9,450元

		111年7月28日



		　9

		111年8月8日

		XPC03程式重灌

		　8,400元

		111年8月9日



		 10

		111年8月25日

		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

		　6,300元

		111年8月26日



		 11

		111年9月2日

		採購上模（第九工程）

		 51,030元



		111年10月28日



		 12 

		111年9月19日

		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

		 77,175元

		111年10月28日



		 13

		111年9月26日

		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

		106,680元

		111年11月23日







　　　　　　　　　　　　　　　　
附表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貨款及利息　　　　　　　　　　
		 編號

		　貨款金額

		　　　 利　　息



		　1

		　535,5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

		　588,0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

		　588,0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4

		　 81,90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5

		　 92,40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6

		　354,375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7

		　565,110元

		自民國112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8

		　　9,45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9

		　　8,400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0

		　　6,300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1 

		　 51,030元

		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2

		　 77,175元

		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3

		　106,680元 

		自民國112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0號

原      告  坤霖精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明華  

訴訟代理人  黃文進律師

            謝孟釗律師

被      告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德鑫  

訴訟代理人  蔡易紘律師

            王乃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自民國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各類工業用料件（下稱系爭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維修及採購項目如下：①被告於111年3月4日請求維修XPB05(被告更正為XPC05維修），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6日，金額新臺幣（下同）535,50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4日請求維修XPB08（被告更正為XPC08），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6日，金額588,000元。③被告於111年3月8日請求維修XPB07，維修日期為111年7月5日，金額588,000元。④111年5月13日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81,900元。⑤111年5月27日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92,400元。⑥111年6月28日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0日，貨款金額354,375元。⑦111年6月29日採購導螺桿，交貨日期112年2月17日，貨款金額565,110元。⑧111年7月14日採購零件（台第九工程），交貨日期為111年7月28日，貨款金額9,450元。⑨111年8月8日XPC03程式重灌，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9日，金額8,400元。⑩111年8月25日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26日，金額6,300元。⑪111年9月2日採購上模（第九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0月28日，貨款金額51,030元。⑫111年9月19日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0月28日，貨款金額77,175元。⑬111年9月26日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交貨日期111年11月23日，貨款金額106,680元。以上原告均已依約履行，並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及請領貨款。

　㈡兩造約定貨款之付款期限為「月結120天每月結帳至20日，21日之後貨款視為次月貨款（如遇假日則提前至前一工作日），每月10日為固定付款日」，上開採購及維修項目之付款期限分別為①112年3月10日②112年3月10日③112年3月10日④112年1月10日⑤112年1月10日⑥112年2月10日⑦112年7月10日⑧112年1月10日⑨112年2月10日⑩112年2月10日⑪112年4月10日⑫112年4月10日⑬112年5月10日。惟被告於貨款付款期限屆至後，迄今仍未付款，為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貨款及維修費用合計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

　㈢被告抗辯原告逾期交貨云云。惟查，附表一編號1至5及11、12交貨日期已經兩造合意延展，原告並無交貨遲延。編號7部分因兩造訴訟糾紛而暫緩出貨。另逾期罰款性質上屬違約金，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受有損害，自不得請求。倘法院認為被告得請求逾期罰款，惟被告逾期罰款之金額過高，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另被告在另案主張返還價金部分，因機器並無瑕疵，其返還價金之請求並無理由，被告主張抵銷，於法不合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不否認有向原告採購系爭料件及請求維修之事實，惟原告逾期交貨，被告依約自得自原告請求之貨款中逕行扣除逾期罰款，經扣除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僅有1,767,335元。

　㈡茲就原告逾期交貨所生逾期罰款金額詳述如下：

　⑴XPC05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6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35,500×1％×51日＝273,105元。

　②XPC08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6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88,000×1％×51日＝299,880元。

　③XPB07維修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5日，逾期50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88,000×1％×50日＝294,000元。

　④採購Z軸滾針軸承部分，貨款金額10,5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2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6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10,500×1％×69日＝7,245元。採購Y軸閉合滑塊部分，貨款金額25,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65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5,200×1％×65日＝16,380元。採購鋁擠型送料臂部分，貨款金額46,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34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46,200×1％×34日＝15,708元。

　⑤採購Z軸滾針軸承部分，貨款金額21,0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2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56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1,000×1％×56日＝11,760元。採購Y軸閉合滑塊部分，貨款金額25,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7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51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25,200×1％×51日＝12,852元。採購鋁擠型送料臂部分，貨款金額46,20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逾期28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46,200×1％×28日＝12,936元。

　⑥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部分，貨款金額354,375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8月10日，並未逾期。

　⑦採購導螺桿部分，貨款金額565,11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12月20日，實際交貨日為112年2月17日，逾期5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65,110×1％×59日＝333,4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⑧採購維修零件（台第九工程）部分，貨款金額9,450元，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並未逾期。

　⑨XPC03程式重灌部分，約定之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12日，實際維修日期111年8月9日，並未逾期。

　⑩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部分，約定之維修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期111年8月26日，並未逾期。

　⑪採購上模（第九工程）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0月3日，貨款金額51,030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逾期25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51,030×1％×25日＝12,75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⑫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部分，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0月19日，貨款金額77,175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逾期9日，逾期罰款為採購金額77,175×1％×9日＝6,946元。

　⑬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採購單所約定之交貨日期111年11月25日，貨款金額106,680元，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1月23日，並未逾期。

　　以上逾期罰款總計為1,296,985元，經扣除逾期罰款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及維修費用為1,767,335元。

　㈢兩造間履約爭議前經被告對原告提起返還價金56,161,35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訴訟，現由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審理中，被告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應返還被告之價金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為0元。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被告積欠原告貨款3,064,320 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

　㈡兩造就被告於111年6月29日向原告採購之導螺桿，原告有逾期交貨之事實不爭執。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之爭點在於㈠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11、12之採購項目，有無遲延給付之情形？兩造就上開採購項目有無合意延展給付期限？原告是否因為被告通知原告停機以致無法如期給付？㈡被告主張原告給付遲延，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元，有無理由？倘被告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則原告就被告請求違約金部分請求酌減，有無理由？㈢被告主張以對於原告之違約金請求權及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請求權與原告之貨款請求權抵銷，有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工業用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維修及採購項目詳如附表一所示，貨款金額總計3,064,320元，原告已將採購貨物交付被告及維修完畢，經原告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竟拒絕付款，為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貨款及維修費用合計3,064,320元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等語，被告對於有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料件及維修之事實並不爭執，惟辯稱：原告逾期交貨，被告依約得自原告請求貨款中扣除逾期罰款，經扣除逾期罰款後，原告得請求之貨款金額僅有1,767,335元；又被告於另案對原告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現由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審理中，被告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應返還原告之價金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已無得請求之貨款等語，資為抗辯。

　㈡經查，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3月4日起陸續前向原告採購附表一所示工業用料件，並委請原告維修機器，貨款及維修金額總計3,064,320元，業據原告提出採購單、銷貨單、統一發票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㈢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11、12之採購項目，有無遲延給付之情形？兩造就上開採購項目有無合意延展給付期限？原告是否因為被告通知原告停機以致無法如期給付？經查：　

　⒈附表一編號1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6日；附表一編號2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6日；附表一編號3之採購日期為111年3月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5月1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5日；附表一編號4之採購日期為111年5月13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Z軸滾針軸承111年5月20日、Y軸閉合滑塊111年5月24日、鋁擠型送料臂111年6月24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附表一編號5之採購日期為111年5月27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Z軸滾針軸承111年6月2日、Y軸閉合滑塊111年6月7日、鋁擠型送料臂111年6月30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7月28日；附表一編號6之採購日期為111年6月2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30日，實際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0日，此部分並未交貨逾期；附表一編號7之採購日期為111年6月29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2月20日，實際交貨日期為112年2月17日；附表一編號8之採購日期為111年7月14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7月28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9之採購日期為111年8月8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12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8月9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10之採購日期為111年8月25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8月26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8月26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附表一編號11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2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0月3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0月28日；附表一編號12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19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0月19日，實際交貨日為111年11月23日；附表一編號13之採購日期為111年9月26日，採購單上所載交貨日期為111年11月25日，實際維修日為111年11月23日，此部分交貨並未逾期，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採購單在卷可考，堪認原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5、7、11、12部分交付貨物及維修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

　⒉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1、2、3、4、5之維修及採購項目因被告工廠發生工安事故停機，原告無法進入廠區，故交期遲延；另附表一編號11、12是屬於共同使用之零件，需全部到貨後才一次性出貨，被告對於一次性出貨並無意見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工廠停工與原告是否出貨無關，停工期間仍可進行修繕，不能因此延遲出貨，被告曾催促原告交付貨物，並未同意原告展延交貨等語置辯。經查，原告並未舉證兩造曾合意展延交貨及維修日期，亦未舉證證明原告因被告工廠停工無法進入被告廠區，則原告主張兩造有合意展延交貨及維修日期云云，自難遽予採信。至附表一編號11、12縱為共同使用零件，亦無需全部到貨始能一次出貨之理由，倘原告就上開零件認為必須一次性出貨，則原告於被告採購時，理應就交貨日期為特別約定，而無於採購單上明確載明交貨日期之可能？是原告於給付遲延後，辯稱需一次出貨因而交貨遲延云云，洵不足採。

　㈣被告主張原告給付遲延，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 元，有無理由？倘被告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則原告就被告請求違約金部分請求酌減，有無理由？　

　⒈原告就附表一所示採購及維修項目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已如前述，而兩造於採購單上明文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有採購單在卷可考，則被告以原告給付遲延為由，請求自原告請求給付之貨款中扣除違約金，即非無據。　　

　⒉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按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採購單上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從契約文字上無從認定當事人約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

　⒊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其損害賠償預定或推定之總額，目的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未依契約本旨實現所受之損害。而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 條規定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除應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判斷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8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採購單上約定「賣方須嚴守交貨日期，逾期交貨每逾一日罰訂貨總價1％，按日累計，本公司可得逕行自貨款中扣除，不得異議，除非以書面或口頭連絡調整交貨日期…」等語，依上開約定，原告逾期交貨或維修，應按逾期日數按日給付訂貨總價1％之違約金。本院審酌被告向原告訂購貨物及請求維修，雖有遲延交貨及遲延維修之事實，惟被告因原告遲延交貨及遲延維修所生損失尚屬有限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296,985元，尚嫌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20萬元，始屬適當。

　㈤被告主張以對於原告之違約金請求權及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請求權與原告之貨款請求權抵銷，有無理由？　

　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被告於另案以兩造間就圓片自動化輸送系統之買賣契約業已解除契約為由，起訴請求原告返還價金及利息，業經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被告勝訴，原告應返還被告56,161,350元，及自受領款項時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有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在卷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核閱無訛，則被告辯稱以原告應返還被告之價金56,161,350元與原告請求給付之貨款3,064,320元互為抵銷，於法洵屬有據，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貨款3,064,320元。

　㈥綜上，原告依買賣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因被告主張以原告應返還之價金及利息抵銷後，已無餘額。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貨款3,064,32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冷明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梁靖瑜

　　　　　　　　　　　　　　　　

附表一：被告向原告訂購貨物及請求維修之項目及時間：　　

編號 採購時間 採購項目 貨款金額 交貨/維修日期 　1 111年3月4日 XPC05維修 535,500元 111年7月6日 　2 111年3月4日 XPC08維修 588,000元 111年7月6日 　3 111年3月8日 XPB07維修 588,000元 111年7月5日 　4 111年5月13日 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  81,900元 111年7月28日 　5 111年5月27日 採購Z軸滾針軸承、Y軸閉合滑塊、鋁擠型送料臂  92,400元 111年7月28日 　6 111年6月28日 採購鎢鋼（第一工程、第二工程） 354,375元 111年8月10日 　7 111年6月29日 導螺桿 565,110元 112年2月17日 　8 111年7月14日 維修零件（台第九工程） 　9,450元 111年7月28日 　9 111年8月8日 XPC03程式重灌 　8,400元 111年8月9日  10 111年8月25日 XPA04分流輸送帶維修 　6,300元 111年8月26日  11 111年9月2日 採購上模（第九工程）  51,030元  111年10月28日  12  111年9月19日 採購下模仁（第五工程）  77,175元 111年10月28日  13 111年9月26日 採購脫料板（第二、五、八工程） 106,680元 111年11月23日 

　　　　　　　　　　　　　　　　

附表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貨款及利息　　　　　　　　　　

 編號 　貨款金額 　　　 利　　息 　1 　535,5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 　588,0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3 　588,000元 自民國112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4 　 81,90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5 　 92,40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6 　354,375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7 　565,110元 自民國112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8 　　9,450元 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9 　　8,400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0 　　6,300元  自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1  　 51,030元 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2 　 77,175元 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13 　106,680元  自民國112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